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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法治先行”概念基础与实践径路的再检讨

林  海 *
a

［摘　要］  “区域法治先行”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整体而言，体现在如何更好协调在法治建

设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方面，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区

域法治”概念得到重新重视、其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是在“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下理论探索的

最新体现。不过，“区域法治先行”概念的成立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和现实历史条件的基础上，而其

实际的试验过程必须要循着适当的路径前行，否则，理论界的某些担忧就会带来现实的麻烦。随着改

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和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先行地区进行的法治实践必然会通过跨区域合作

的形式，将其经验教训予以传播，从而对国家法治发展进程产生积极影响。

［关键词］  区域法治；区域发展；区域法治先行

在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法治建设过程中，区域经济和区域发展无疑起过重要的推进

作用，而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

景下，对于以地方法治与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践具体进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区域法治发展问题，学界

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发展较发达地区的地方党委与政府，也基于本地社会经济发

展与制度创新的现实要求，提出区域治理模式创新的具体要求或区域法治先行先导的决策规划。这

又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不少可资观察与分析的政治实践实证素材。然而，对于“区域法治”及相关概念是

否能够成立，其实依然有很多应当探讨甚至是存疑的方面。但如果想要在这些探讨中发现对法治理论

的丰富有益的成分，我们就必须首先解决相关概念的理论基础问题。作为整体性概念的法治、区域法

治、区域法治先行等，无疑在其中居于核心的地位。

一、 “区域法治”概念的理论基础

关于法治概念的讨论，一直是政治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热衷探讨，而很大程度上仍各执一词的

重大理论问题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中国自改革开放初期关于“法治”与“人治”的大讨论以

来的法学与政治哲学探索，不过是这一历史话题在现代中国学术与制度背景下的一种投影。随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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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定为基本治国方略，法治概念的正当性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话语谱系中不

再受到怀疑。然而，关于法治究竟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如何建立、发展、完善等具体问题，仍

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和讨论。如果我们能够超越关于法治概念的具体立场争议，而从较为宏观的

学术视角对于法治理论进行梳理，则不难发现，我们通常是在三个层面上在理解或表述法治。

首先，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运行基本意识形态的法治。有学者明确说“法治是一种意识形态”a，

这一方面是从“法治”与“人治”的历史性辩论中得出的学术立场，另一方面也是从法治在政治实践中

的理念作用角度得出的判断。我们所说的法治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指现代国家的政府依法行政、社会

依法治理、公民依法办事的基本理念共识，是在现代国家制度背景下，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按照法

律规定处理原则的优先价值取向。需要指出的是，在一般意义上而言，对于法律的形式作用是否承认

并不是区分法治与人治的关键，然而基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和现代性的特殊社会现实，对法律规范的

优先地位的确认，却是现代法治正当性的历史逻辑基础。

其次，作为现代国家基本制度设计框架的法治。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结合近代以来社会历史

发展的经验，逐步确立了以宗教信仰为内核，以宪法形式转化价值取向而实现政教分离的世俗政治格

局，并通过三权分立的基本分工架构，确立了以宪政民主体制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法治国的建政原

则。不可否认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原则为人类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尽管由于

各自的现实经济社会基础及历史发展历程的不同，世界上几乎没有两个国家会采取完全一致的宪政

法治制度，然而将法治确立为国家制度框架层面上的原则，则得到普遍的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讲，基

于特殊的历史发展经验和现实国情，当代中国从提出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直到确立建设法治中国的

目标，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基本制度设计框架上进行探索的路径表达。b十八届三

中全会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设定为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则明确指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

保障。可见，国家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现代化，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整

体。国家现代化离不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法治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构成了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有学者指出，国家法治发展战略就在于从国家

层面上立足中国的国情条件，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样一个总目标，对国家法治

系统这个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进行中长期的改革和发展展开战略措施，以形成指导和推动国家法

治发展现代化的战略规划。c我们不妨把这种观念，看作是现代国家法治制度设计框架理念在当代中

国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

再次，作为现代国家及其地方具体制度运行方式的法治。法治的实现需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设计

和具体的规则体系，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并不是说有了好的法律制度，法治就已经实现了。这从反

面意义上说明，“法治”与“人治”的区别，也不在于是不是承认人在法律制度实行中的作用，而是对于

人们如何实施法律制度的认识上的差异。d法律归根到底是人类社会交往方式的规则体现，好的法律

制度无非是对现实社会运行一般规律的合理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否“法治”，不是取决于如何看

待具体的、单个的法律条文规则，甚或是某个法律的规范体系，而是是不是能够对法律产生的规律和

原则、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给予基本的尊重和认可。因此，法治不是被动的对法律条文的执行，而

是主动的对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参与。因此，法治实施主体并不局限于政府、公民个人或社会组织

a陈金钊：《“法治中国”的意义阐释》，《东方法学》2014年第 4期。
b张文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纲领——对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认知与解读》，《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 1期。
c公丕祥：《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区域法治发展》，《法学》2015年第 1期。
d“法治”也不是丝毫不关注“人”的价值。恰恰相反，极端意义的“人治”体制，倒是往往会将整体意义上的“人”的价值

忽略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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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个或某些单个方面，而应是社会的整体。法治的实现不仅包括对已有的法律规范的实施，还包括

对法律体系整体的原则探寻、规律遵循和精神认可。就具体方式而言，也不是仅仅是执法、守法，甚至

也包括国家和地方的立法，而是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过程：大到宏观的制度设计，小到微观的规则实

行。因此，法治本身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宏观的制度设计影响了个别区域和事项的处理原则，而单

个的、具体的规则的实现与完善，则丰富和发展了法治原则的内涵。a

基于对这样三个层面的法治概念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些反对“区域法治”概念应用的学者

会认为，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法治具有国家性、系统性和整体性，法治的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区

域性不能兼容，在主权统一的一国范围内提区域法治的独特性，有损法治的国家权威。b事实上，这种

批判在宏观和中观层面上的法治概念认识上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如果我们是在第三方面的微观制度

实施层面上来看的话，那么“区域法治”的概念也许就不仅能够说可以成立，而且可能具有重要的价

值。我们要指出，尽管具体认识法治的研究者通常不会同时在这三个层面探讨法治的问题，但是事实

上这三个方面的互动是否良好才是法治原则整体能否得到完全贯彻的根本所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

讲，区域法治对于整体法治来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确乎是必要的。这是哲学上普遍性、特殊性和个

别性关系在法治理论领域中的具体体现。c

二、 “区域法治”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

如果说法治的观念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得出的一种理论立场，那么我们势必会遇到这样

的问题：“法治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把法治看作是一种试图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作出某种总结的观

点，那么似乎就会进一步遇到这样的一种困境：我们今天所说的，任何一个单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及由此

产生的相应的“法治观念”或“法治意识形态”，都不会是“法治”的本身，而不过是“一定区域内”的“法

治”理念。于是，一个国家的法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区域的”法治。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

内部的整体与地方的制度差别，更可能被看作是一种大区域与小区域的制度差别。d如此一来，解释国

家间的法律制度差异的理论在一定条件下也许就直接可以被运用到解释国家内部不同区域的差别上来。

实际上，马克思早在1846年致安年科夫的信中，就对法律和制度的社会基础问题作了通透的分

析：“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

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

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

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e从这个

意义上说，决定现代社会法治语境的根本动力，正在于经济和社会本身。只有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不同

国家、不同区域之间的制度的根本现实基础，我们才能够得到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判断。

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现代法律制度所产生的法治原则，形成于近现代的资本社会的发展。资本的

作用从两个方面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首先，资本运作的方式改变了人类对生产资源的认识，在封

建生产方式下具有生产资源核心地位的土地，在资本运作下丧失了其神圣的地位，而转变为生产资本

的一种，于是封建生产方式就被资本生产方式所取代，由此重新勾划了人类社会的原料产地、商品市

场版图，并进一步由此产生了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生产技术的革新和新的社会组织，资本制度、现代公

a公丕祥：《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意义——一种法哲学方法论上的初步分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b张彪、周叶中：《区域法治还是区域法制?——兼与公丕祥教授讨论》，《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4期。
c公丕祥：《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概念与功能》，《江海学刊》2014年第 5期。
d公丕祥：《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意义——一种法哲学方法论上的初步分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e《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 5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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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制度、现代市场交易，构成了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要素。另一方面，资本生产的社会化发展，解放了

封建条件下被束缚在土地上的作为劳动力资源的生产者——人，人们别乡离土，聚集在社会化生产的

大旗下，从而拉开了现代城市化进程的大幕。市场经济确立了现代商品交换中的契约精神及其规则，

城市化进程则产生了现代市民社会及其交往原则，就一般意义而言，这二者构成了现代法律制度的主

要内容，并成为现代法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a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无疑也是这种发展大势的具体体现。即便不考虑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

历史性因素，只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的率先发展来看，就是全球化经济发展在

中国的某种映射，是改革开放政策下中国特殊国情和实践相结合的具体产物。说其是映射，在于当代

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东部、南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从一开始就作为中国融入全球资

本竞争和市场经济的进程展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在这里凸现了当代中国独特的契约文化和

城市文化发展的特色，从而率先对法治原则的认识提出需要。b说其具有特殊性，则又在于其区域发

展的局限性尚没有能够在根本上改变中国整体的生产方式取向，也还没有完成市场统一的历史任务，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原有的区域经济格局和人们的乡土意识的影响，产生了一种与西方制度文

化不完全相同的社会意识倾向。c当代中国关于区域发展和区域法治发展的探索正是在这样一种独

特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意识背景下，而具有特殊的历史现实价值。

由此可见，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法治理论与实践，诸如依法治省、“法治江苏”、“法治浙江”等等的

地方法治模式具有其独特的历史、现实基础。这种模式主要来自党政力量的推动，带有浓厚的党政意

志，有时会出现缺乏社会的有效参与、往往只有法治的形式而缺少法治的内涵等缺陷。但我们也并非

完全不能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发现一些积极的因素。公允地说，在地方法治建设的初始阶段，尽管有

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然而由于固有的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阈限的束缚，自下而上的法治诉

求并非从一开始就能够表现得动力十足；相反，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模式，有效解决了工作协调难度

大、社会资源整合难以及运行机制不畅等诸多难题，保证了地方法治的有效推进，往往是历史发展中

常见的现象。而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由于发展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带来的特有局面，新形式

的地方主义已经从可能成为一定程度的现实。这些特有的问题，必然是需要在中国特色的区域发展和

区域法治理论下加以协调才能够妥善加以解决。

三、 “区域法治先行”探索的正确路径

区域法治先行的政策试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先行地区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推进，发挥先

行先导作用，从而探求推进国家社会整体本质发展的意志的具体回应。其核心当然在于制度建设和法

治发展的先行先导的实现。然而，如何先行，怎样先导？无疑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一些论者对于区域法治先行的想法还抱有疑虑，无外乎是这样几个层面。有的担心区域法治沦为

一种口号，外表提得很光鲜，实际制度运作还是老一套，只是当作一种政策宣示，实际工作原来怎样现

在还怎样。也有担心，对如何能保持“率先”有怀疑，制度建设、地方立法在现阶段基本已经完成，似

乎只是个实施的问题，所谓区域先导是不是要时时先行、事事优先，那么再在地方立法的事项、内容上

保持不断创新似乎是有难度的，这样目标提出会不会落空？这些担忧从对具体实践加以监督与冷静观

察的角度说，都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合理质疑。问题在于，这些质疑在理论上并不是不可解答的，不能

a［苏］帕舒卡尼斯：《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杨昂、张玲玉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 26页。
b孙笑侠：《局部法治的地域资源——转型期“先行法治化”现象解读》，《法学》2009年第 12期。
c蔡宝刚：《法律是从“土地”中长出来的规则——区域法治发展的文化解码》，《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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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实践中失误的可能性与理论上实现的可能性混淆而论。而要督促实践中尽可能避免学界的担忧成

为现实的决策陷阱，必须在意识上首先要达成三方面的共识。

第一，区域法治先行是一种理念的先导，而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上的创新先导。诚如很多论者认识

到的，改革开放、法治建设至今，许多制度框架已然成形，下一步推进的重点不会再仅仅是立几个新法、

出几项新规这么简单，而是怎样切实落实现有的制度规范。a因此，法治建设在一定区域中的先行先导，

核心在于法治理念是否能够在相应区域的政治社会实践中得到率先的普遍认同和实现。这就要求我们

能够处理好区域法治发展战略与国家法治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区域法治发展的精神与国家法治发展

发展应当保持一致，是要在国家法治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根据特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需求，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规划与行动方案。因此其要求的是

一种理念上的率先和垂范作用，是整体的法治推进过程中的战略理念的示范性作用。b质言之，就是能

不能完成社会转型，将法治理念根植到新的历史形态下的区域发展精神内核中去的问题。在这方面，

尤其是我们的政府和领导干部，有很多工作可以去做，每一个公民也都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第二，区域法治先行是一个政治目标，而不仅仅是一个政策性目标。区域法治建设的历史任务，

在于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在行政区域内的率先实现，是一个意在长远的政

治发展方向。与此相比，率先订立一些地方性法规，发现一些其他地区尚未发现的规则需要，只能算

是一些政策性目标任务，虽是工作中不可避免，实在并非是关键所在。进一步而言，区域法治先行是

对未来法治中国战略下法律体系和法治方式状况的先行先试，其担负的宏观任务要远远高于阶段性的

具体事务，对此应有清楚的认识。

第三，区域法治先行的实现在于带动效应的体现，而不仅仅是以先于其他地区而自喜。区域法治

先行就长远来看，正是通过自己的先行先试，为未来中国的整体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具体的思路，

就中期的作用来看，是要带动周边区域共同协调、共同发展。因此，从这一战略提出伊始，就不是局限

在特定的行政区域内的工作可以完成的。区域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促进“法治中国”实践的整体推

进，而不是只是保持自身的领先状态就可以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区域法治先行应当更加关注地方与

中央的关系，关注区域之间的发展关系，不仅是保证本行政区域内，而更应当是起到示范作用，促进、

推动更广泛区域的法治发展进程。

四、 跨区域合作对于“区域法治先行”内涵丰富意义

也因如此，在新的形势下，区域率先发展与跨区域合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并且在不同层面

上必然成为区域发展研究的重要问题。区域法治先行在区域发展和区域法治建设方面要做到三个方

面的突破，实现三个方面的协同创新，方能完全实现其战略目标。

首先是本区域内的不同区域的协调发展。在过去的地方法治和区域法治发展中，行政区划的分割

依然起到很大的影响，客观地说，在原有的发展条件背景下，这种分割和分而治之对于特定法治发展

阶段的具体目标实现，不仅是必须而且也是客观无法回避的现实。但在新的发展形势下，这种状况势

必要得到某种突破。比如，以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为代表的一系列区域内跨区域合作项目的现实需

要，对于在省域内突破行政区划的制度限制，对示范区区域整体社会发展乃至法治建设的推进，都会

出现重要的研究课题和实践需要。

a夏锦文：《区域法治发展的法理学思考——一个初步的研究构架》，《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 1期。
b公丕祥：《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概念与功能》，《江海学刊》2014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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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跨行政区域的协调发展。一直以来，以经济发展发散效应而造成的如长三角地区、珠三

角地区、京津塘地区、东北老工业区等区域性发展格局都对当代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

响，但又往往受限于现有行政区划的影响，较难在制度上得到支持，从而停留在文化或意识领域。在

新的发展形势下，特别是在以上海自贸区建设所体现的新的区域发展格局下，跨区域合作的趋势将会

形成，其背景诚如我们前文所说的对于统一市场、打破旧有格局桎梏、促进社会整体协调发展，是不可

回避的发展方向。由此带来的跨区域合作和协调发展，促进周边区域整体进步等方面，有很多理论和

实践问题，有待研究和解决。a

其三在全球一体化的格局下促进跨境制度协作的理论研究。在新的亚洲格局和世界一体化格局

下，本区域的发展如何融入国际一体化经济、制度格局背景，特别是促进产业升级换代、促进社会进

步、国际交往等方面，有不少制度性问题，值得研究和探讨。中国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自改革开放以

来，就处在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前沿，也由此获得了不少率先发展的红利。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需

要通过进一步扩展国际合作，加强国际竞争力，提升国际经济与政治地位，而作为发展先行地区显然

会在这些方面也遇到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发展机遇，如何为此提供制度和规范支持，是区域法治先行

研究和制度实践必须予以关注的方面，其承担着为中国整体发展先行先试的历史责任。b

综此而言，区域法治先行的研究与实践，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区域制度发展的先行先试，

为中国法治和制度现代化发现问题和提供破解思路，承担着重要的责任。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

国法治和社会发展的进一步发展的需求愈发迫切，其不仅仅是时代的必需，而且其需求更为现实、迫

切，需要我们立刻对相关的理论、实践问题作出回应。

  （责任编辑：王永贵）

Revisiting the Conceptual Basis and Practical Path of 
“Hea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Rule of Law”

LIN Hai

Abstract： In terms of the overall objective of constructing rule of law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issue 
of “hea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rule of law” lies in how to coordinat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rule of law. Its significance should not be ignored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The concept of “regional rule of law” has 
gained renewed attention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it is the latest result of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in achieving 
the strategic target of “rule of law in China” . However， the concept of “hea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rule of law” has to be based on certain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its actual 
implementation follow an appropriate path. Otherwise， the worries expressed by some theorists may turn into 
real troubles. With the comprehensive advancement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we can draw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rule of law in the 
pilot test areas will surely be spread all over the country through cross-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consequently 

produce positive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le of law in China.
Key words： regional rule of law； regional development； hea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rule of law

a郑少华：《论自贸试验区在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特殊意义》，《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 5期。
b公丕祥：《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概念与功能》，《江海学刊》2014年第 5期。


